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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3308）

補充公告

茲提述金鷹商貿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及二零

一五年十月三十日有關收購事項之公告（統稱「該等公告」）。除另有規定者外，本公

告所採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訂立協議以來，由於市場狀況的變化，以及訂約方之

間在經營理念和經營策略方面存在超出預期的差異，訂約方經共同協商後，決定訂

立解除協議。

本公司將繼續物色符合全生活中心概念的優質物業以使本集團可以長期穩定、成本

可控、規模可觀、業態豐富的方式經營。

承董事會命

金鷹商貿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恒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一位執行董事為王恒先生，另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之強先生、雷壬

鯤先生及王松筠先生。


